
函
一
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因

函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電
子
研
究
研
新
竹
市
博
愛
街
四
十

五
號
附
支
票
乙
紙
計

2
.吋
﹒
詰
戶
可
斗
。
拉

為
轉
送
中
圈
工
程
師
學
會
及
本
會
學
術
基
金
委
員
會
五

十
三
年
研
得
設
民
請
注
基
余
利
息
兩
共
新
臺
幣
一
一
六
、
六
七

七
.
四
八
元
請
主
收
分
別
給
據
見
，
復
由
。

關
訟
汝
海
勛
講
座
基
金
一
案
，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第
二

十
八
屆
理
監
事
瞳
執
行
部
第
四
次
聯
席
會
議
抉
議
，
接
與
本

會
合
辦
講
座
，
設
叭
叭
電
子
研
究
昕
一
筍
，
前
經
本
會
第
十
五

屆
第
六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、
法
議
，
因
復
同
意
辦
理
在
卷
。

禍
准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將
截
至
五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底
止
昕
得

接
氏
基
金
利
息
新
臺
幣
一
叫
、
一
三
七
.
四
八
元
，
全
部
提

撥
本
會
，
業
卅
一
λ
本
會
學
術
基
金
會
第
十
三
次
宴
員
會
議
決
議

，
亦
將
訣
民
講
座
基
金
五
十
三
全
年
所
得
利
息
新
蓋
幣
二
一

、
五
四
C
-
0
0
元
掃
數
解
交
﹒
並
由
基
金
會
連
向
雷
收
之

工
程
學
會
撥
款
，
並
間
土
地
銀
行
〉
出
這
忠
民
支
票
乙
紙

，
計
蔚
藍
幣
貳
萬
陸
仟
陸
佰
渠
拾
菜
一
兀
肆
角
捌
分
整
到
會
。

效
控
本
會
背
書
後
，
將
軍
支
票
站
函
附
奉
，
部
清
查
收
分
別

開
始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
(
Z門
﹒
替E
K
∞
斗
，
島
)
及
交
通
大
學

同
學
會
學
術
基
金
委
員
會

(
Z﹒
、
門
胡
巴E
C
C
S
收
據
各
一

紙
，
逕
寄
一
一
問
兩
會
，
並
函
復
本
會
，
另
以
副
太
分
送
該
商
會

畫
照
。
再
關
於
「
俊
鴻
勛
講
座
基
金
」
運
用
辦
佳
，
業
經
本

會
太
年
二
月
廿
五
日
第
十
五
屆
第
十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決

議
?
請
由
貴
所
擬
訂
後
，
分
園
工
程
師
學
會
及
本
會
徵
詢
意

見
紀
錯
在
卷
，
並
請
迅
賜
擬
訂
為
荷
。

3
1
7
4
1
1
1
1
1
L
S
W
T
皇
島
E
董
‘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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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來信
是莘莘定

誰￡主誓

言鴻豈
是莘莘束

之世土±草

草去立
法莘莘在

隸主血單

單雁豈
是宰亨起

任
家
誠
同
學
向
真
是
波
校
長
函

竹
銘
世
伯
尊
鑒••

金
山
聆
敦
，
接
叉
數
月
，
進
企
賢
勞
，

時
深
揭
念
。
去
秋
同
學
會
在
紐
約
集
會
，
誠
國
事
厲
，
未
能

前
往
奉
加
，
躬
逢
其
盛
，
聽
何
以
為
憾
。
聞
此
次
集
會
p
極
為

成
功
，
並
己
議
定
組
結
全
美
問
學
會
，
及
出
版
紀
念
冊
，
關

於
舊
金
山
區
同
學
動
態
，
由
誠
執
筆
，
巴
寄
女
真
覺
學
長
備

用
矣
。
友
聲
按
期
拉
到
，
先
讀
為
快
，
在
經
濟
與
稿
件
極
度

困
難
之
下
，
能
連
續
出
版
，
且
內
容
充
賞
，
誠
對
主
持
其
事

之
各
位
同
學
，
欽
仰
尤
深
，
炫
奉
上
支
票
一
紙
，
美
金
二

十
一
兀
正
，
請
轉
交
同
學
會
，
此
款
係
由
黃
定
問
學
(
現
在

的
m
H
n
E
E
E
E
m
E
Z
而
且
Z
m
o
任
教
授
)
及
誠
各
涯
十

元
，
不
知
應
稱
為
友
聲
訂
費
或
獻
金
也
。
誠
因
事
定
三
月
七

日
赴
紐
約
一
行
，
大
約
數
星
期
後
再
返
舊
金
山
。
如
有
事
須

說
協
助
之
處
，
敬
祈

示
及
。
辱
此
敬
頌

崇
按

世
接
任
家
誡

敬

上

函
一
一
二

交
通
大
學
電
子
研
究
即
位
鑒
，
頃
接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同

學
會
二
月
三
日
函
，
寄
昕
副
本
備
悉
，
經
開
新
臺
幣
二
六
、

六
七
七
﹒
四
八
元
支
票
已
張
，
請
貴
昕
速
為
擬
訂
汝
民
講
座

基
金
運
用
辦
法
。
查
該
項
基
金
款
頃
之
運
用
，
前
曾
控
交
大

學
術
基
金
會
決
議
在
基
金
利
息
宋
足
全
部
講
座
待
遇
數
目
自

前
，
暫
每
月
致
遠
畫
幣
貳
干
仟
元
正
，
作
為
某
一
教
授
補
助

費
，
即
每
年
為
貳
萬
惡
仟
元
，
故
請
貴
昕
今
年
照
貳
封
閉
門
肆
仟

一
兀
運
用
為
限
。
而
以
其
諒
數
充
作
基
金
。
勛
甚
盼
此
一
講
座

之
設
立
能
早
日
辦
理
，
用
特
函
，
請
查
照
，
並
請
便
將
探
訂
遲

拔
及
補
助
辦
法
學
示
，
俾
資
參
考
為
荷
。
專
此
故
價

公
祺
法
鴻
勛
故
啟
喝
一
三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電
子
研
究
研
闊

囡
囡
立
交
通
大
學
問
學
會

為
轉
送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反
貴
會
學
術
基
金
委
員
會
設

民
講
區
基
金
一
案
復
清
察
照
自

一
、
貴
會
本
年
三
月
二
日
建
團
轉
送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
及
學
術
基
金
委
員
會
五
十
三
年
接
民
講
座
基
金
新
台
幣
二
六

、
六
七
七
﹒
四
几
元
立
土
地
銀
行
支
票
，
鳴
分
別
單
據
及
擬

訂
該
項
講
座
基
金
運
用
辦
法
→
案
均
敬
悉
。

一
一
、
在
一
前
項
講
座
基
金
經
如
數
收
帳
，
並
隨
文
分
寄
收

據
。
至
講
座
基
金
之
運
用
辦
法
巴
交
主
辦
單
位
研
擬
男
函

A
H

送
。

立
了
敬
，
復
察
照

U

主t二
，、

專

F二L

盈盈

當
i "\.i
曳~J

特材是

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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